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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汛指字〔2025〕1号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青山区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的通报

各成员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 2025年防汛抗旱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
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

关于防汛抗旱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规定，现

将全区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予以通报。

请各级行政责任人坚持底线思维，强化风险和责任意识，立

足于防大汛、抗大旱、抢大险、救大灾，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督

促落实措施，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。对因失职渎职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1.2025年青山区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

2.2025年青山区主要河流防汛责任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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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5年青山区镇（街道）防汛责任人名单

4.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汛抗旱工作职责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
2025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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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年青山区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

姓名 职务

白云喜
青山区委副书记、政府区长、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

张 强
青山区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

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

赵建刚
青山区委常委、政府常务副区长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

李 伟
青山区政府党组成员、政府副区长、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

曹德华 区人民武装部部长

云 鲲
青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、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

王天理
青山区农牧局局长、

青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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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年青山区主要河流防汛责任人名单
河 流 责任单位 责任区域 责任人 职务

本四截洪沟
区 级 青山区全段 覃 威 副区长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东达沟

区 级 青大公路以南 曹 举 副区长

区 级 青大公路以北 高 竹 副区长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大庙沟

区 级 青大公路以北 姜天成 副区长

区 级 青大公路以南 张 强 副书记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北郊截洪沟

区 级 青山区全段 李 伟 副区长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镇 级 青福镇段 孙 岩 镇 长

四道沙河

区 级 青山区全段 张 剑 副区长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镇 级 青福镇段 孙 岩 镇 长

二老虎沟

区 级 青山区全段 赵建刚 副区长

镇 级 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

镇 级 青福镇段 孙 岩 镇 长

本坝沟 镇 级

兴胜镇段 赵 旭 镇 长银匠沟 镇 级

达代沟 镇 级

营火沟 镇 级

青福镇段 孙 岩 镇 长二道坝沟 镇 级

老姑沟 镇 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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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5年青山区镇（街道）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

镇（街道） 责任人 职 务

青 福 镇 孙 岩 副书记、镇长

兴 胜 镇 赵 旭 副书记、镇长

富强路街道 李文达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幸福路街道 柴占东 副书记、人大工委主任

自由路街道 刘 锋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万青路街道 乌 曦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科学路街道 王瑞卿 副书记、人大工委主任

先锋道街道 李晨辰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青山路街道 周 炜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乌素图街道 薄丽丽 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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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
防汛抗旱工作职责
（国汛〔2019〕4号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，我国

的防汛抗旱(含防台风，下同)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

制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汛抗旱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以下

内容：

一、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相关法规、政策，并做好

宣传贯彻工作。组织监督落实法规政策，开展执法检查，保障相

关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。

二、根据依规批准的江河流域综合规划、防灾减灾综合规划、

防洪规划、抗旱规划等，动员社会各方力量，广泛筹集资金，加

快防洪、抗旱、防台风工程体系建设，尽快达到规划设计标准。

维护防洪、抗旱、防台风工程体系良好状态，保持河道行洪能力，

厉行抗旱节约用水措施，加强非工程体系建设，不断提高综合防

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。

三、健全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组织指挥体系，明确承担防汛

抗旱工作职责的机构和人员，保障必要工作条件和工作经费，确

保正常运行，保障防汛抗旱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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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水情旱情监测预警能力和防汛抗旱应急能力建设，

协调解决相关建设资金和应急资金，落实抢险救援物资，加强应

急抢险救援力量建设。组织开展业务与技术培训，加强防汛实战

演练，督促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熟悉防汛抗旱业务，有关人

员掌握岗位技能，不断提高指挥决策水平和实战能力。

五、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防御洪涝、干旱、台风灾害等方案

预案(包括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)，以及突发事

件导致严重水旱次生灾害的应对方案预案，按程序报批并督促落

实相关措施。

六、组织做好行洪区、滞洪区、蓄洪区工程和安全设施的建

设与管理工作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。调整产业结构，

控制人口增长。根据防洪安排及时组织转移区内人员，确保能够

适时分洪运用。根据规定组织做好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相关工作。

七、组织、督促、指导台风、山洪灾害多发区的县级以下基

层政府以及村组与社区建立综合防灾减灾网格化体系，落实群测

群防减灾措施，健全转移避险分片包干责任体系，保障监测预警

平台运行维护经费，确保正常运行，全力避免人员伤亡，减轻灾

害损失。

八、根据本地区汛情、旱情、台风特点，提前安排部署防汛

抗旱工作；组织开展防汛抗旱检查，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

汛抗旱责任、检查督察、监测预报预警、工程运行、方案预案、

分洪滞洪、抢险救援、人员转移安置、生活救助、灾后恢复重建

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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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根据汛情发展和预测预报情况，组织指挥当地相关部门、

单位、团体、干群等参加工程巡查防守、抢险救援、后勤保障等

抗洪抢险行动；根据汛情险情需要，组织、协调综合性消防救援

队伍、部队和社会力量等参加抗洪抢险救援，做好相关保障工作；

贯彻上级指令和洪水调度要求；在设计标准范围内，确保防洪工

程安全；遇超设计标准洪水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因洪水造成

人员伤亡事故，努力减轻洪水灾害损失。

十、根据旱情发展和预测预报情况，组织指挥当地相关部门

单位、团体、干群等参加引水、输水、调水、运水、打井、人工

增雨等抗旱减灾行动；根据需要，组织、协调综合性消防救援队

伍、部队和社会力量等参加抗旱减灾行动，做好相关保障工作；

贯彻上级指令和应急水量调度要求，尽最大努力保障城乡饮水安

全，努力减轻旱灾损失和影响。

十一、根据台风发展和预测预报情况，及时安排部署防台风

工作，组织指挥当地相关部门、单位、团体、干群等加强值守，

做好船只回港避风、海上作业人员上岸、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

防风减灾及次生灾害防范工作，做好无动力船只、沿海及海岛交

通设施、旅游景点等安全管理工作；根据需要，组织、协调综合

性消防救援队伍、部队和社会力量等参加抗台抢险救援，做好相

关保障工作；贯彻上级指令要求，认真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，努

力减轻台风影响和灾害损失。

十二、洪涝、干旱与台风灾害发生后，立即组织各方力量迅

速开展救灾，及时协调安排救灾款物，保障好灾区群众生活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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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卫生防疫，尽快恢复生产，组织开展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，

确保社会稳定。组织做好水毁防洪工程和抗旱工程修复，尽快恢

复工程抵御洪水和抗旱供水能力。组织开展灾情统计、调查和评

估工作。

十三、根据本地洪水、干旱和台风灾害特点，组织做好宣传

教育工作，增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水旱灾害忧患和风险意识，

普及减灾避险知识，提高干部群众参与防汛抗旱工作的主动性。

防汛抗旱过程中，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有关情况，组织发布

有关信息，组织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十四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对本行政区域防汛抗旱工

作负总责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最大程度减轻洪涝干旱

台风等灾害损失。因思想麻痹、工作疏忽或处置失当而造成重大

灾害后果的，追究领导责任；情节严重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
